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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設置或營運金融科技創新園區補（捐）助作業 

補助項目、補助基準及說明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對設置或營運金融科技創新園區及辦理金融

科技發展專案補（捐）助作業要點」第八點所定補助項目之補助基準與

說明如下表： 

補助項目 補助基準 說明 

場地租金 

1. 每坪最高1,500元。 

2. 得依本會每年預算編列

情形調整補助上限。 

申請時須檢附： 

1. 房屋租賃契約影本。 

2. 房屋所有權狀或建築物

使用執照影本等可資證

明申請單位為合法使用

該場地。 

園區空間 

維運管理 

1. 實支實付。 

2. 得依本會每年預算編列

情形，訂定當年度補助

上限。 

委外空間營運管理（新創辦

公室、共創空間、會議室使

用、人員管理及租期收租管

理 、 製 作 性 別 平 等 文 件

等）、環境管理（打掃、茶

水、清潔維護）、設備維護

（水電設備、電腦設備、網

路配線、影印設備、桌椅、

空調及性別平等設備修繕

等）。 

水、電、網路使

用、保全及辦公

室管理費 

1. 實支實付。 

2. 得依本會每年預算編列

情形，訂定當年度補助

上限。 

包含水費、電費、網路使用

費、保全費、辦公室管理費

（如：垃圾清運費、公共區

域水電、公共區域清潔費、

電梯維修保養等）。 

園區

辦理

新創

育成 

講座鐘點

費 

講座鐘點費分外聘及內聘

二部分： 

1. 外聘－國內聘請者： 

(1) 專家學者每節鐘點費

2,000元為上限。 

(2) 與本會有隸屬關係之

機關（構）人員，每

節鐘點費 1,500元為

上限。 

（國外聘請者，請參閱本

附件下方「聘請國外顧

問、專家及學者來臺工作

費用」部分） 

2. 內聘:本會人員，每節

1. 申請時須檢附專家學者

學經歷及服務經驗等詳

細資料。 

2. 若因屬於年度計畫無法

於申請時檢附前項資

料，仍應於辦理核銷時

檢附前項要求之詳細資

料。 

3. 專家學者如係由遠地

（三十公里以外）前

往，得參照「國內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規定，

覈實支給交通費及住宿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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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 補助基準 說明 

鐘點費1,000元為上

限。 

講座助理：協助教學並實

際授課人員，每節鐘點費

比照同一課程講座1/2支

給。 

授課時間每節50分鐘。 

園區進駐

審議委員

出席費 

園區進駐審議委員每人次

出席費2,500元為上限。 

1. 出席費依「中央政府各

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

支給要點」辦理。 

2. 申請時須檢附審議委員

學經歷及服務經驗等詳

細資料。 

3. 若因屬於年度計畫無法

於申請時檢附前項資

料，仍應於辦理核銷時

檢附前項要求之詳細資

料。 

4. 出席委員如係由遠地

（三十公里以外）前

往，得參照「國內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規定，

覈實支給交通費及住宿

費。 

5. 本會與所屬各局（公

司）人員出席不得支給

出席費。 

新創諮詢

輔導出席

費 

法規諮詢輔導專家每人次

出席費2,500元為上限。 

法規諮詢以外之輔導專家

每人次出席費2,000元為上

限。 

1. 出席費依「中央政府各

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

支給要點」辦理。 

2. 申請時須檢附專家學經

歷及服務經驗等詳細資

料。 

3. 若因屬於年度計畫無法

於申請時檢附前項資

料，仍應於辦理核銷時

檢附前項要求之詳細資

料。 

4. 出席委員如係由遠地

（三十公里以外）前

往，得參照「國內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規定，

覈實支給交通費及住宿



第3頁，共4頁 

補助項目 補助基準 說明 

費。 

5. 本會與所屬各局（公

司）人員出席不得支給

出席費。 

國內外金

融科技新

創成果發

表及參展

費用 

1. 國內金融科技展參展場

地攤位費用及佈置費，

實支實付。 

2. 國外金融科技展參展場

地攤位費用及佈置費，

實支實付。 

3. 國外出差旅費依「國外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

定，於規定補助範圍內

檢據核實報支。國外出

差旅費佔總補（捐）助

經費之比例以不超過百

分之20為原則。每1參

展團隊以補助 1人為

限，且每次國外參展至

多補助5個團隊。 

1. 核銷時需檢附報價單、經

費收支明細表、廠商契約

書（如有）、相關支出證

明單據提供審查。 

2. 國外出差旅費補助範圍僅

包含： 

(1) 機票費：以由國內至參

展國最直接航程之經濟

艙機票為原則。 

(2) 生活費：以「中央政府

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

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

額表」為補助上限。 

3. 本補（捐）助計畫如有

赴國外參展之必要，應

先提出出國計畫書併同

經費預估表由本會審

查；出國計畫經核定後

應確實執行，如有特殊

原因必須變更計畫者，

應由本會重新審查核

定。 

4. 本補（捐）助計畫之派

員出國案，應將參展成

效詳實記載於補（捐）

助計畫成果報告。 

5. 本補（捐）助計畫不得

負擔本會與所屬各局

（公司）人員出國費

用。 

工作人員 

誤餐費 
每人次100元。 

實施本計畫執行需要而召開

之相關會議，已逾用餐時間

之餐費。 

印刷費 依案審查。 

核銷時須檢附報價單、經費

收支明細表、廠商契約書

（如有）提供審查。 

佈置費 依案審查。 

核銷時須檢附報價單、經費

收支明細表、廠商契約書

（如有）提供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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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 補助基準 說明 

園區網站

管理、維

護與經營

費用 

依案審查。 

核銷時須檢附報價單、經費

收支明細表、廠商契約書

（如有）提供審查。 

聘請國外

顧問、專

家及學者

來臺工作

費用 

依案審查。 

1. 依行政院「各機關聘請

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

來臺期間支付費用最高

標準表」辦理。 

2. 已支領本項工作費用

者，其報酬已含酬金及

生 活 費 （ 如 住 宿 費

等），故不得再支領其

他工作報酬（如：出席

費、鐘點費、顧問費、

生活費等）。 

3. 申請時須檢附專家學者

經歷及服務經驗等詳細

資料。 

4. 若因屬於年度計畫無法

於申請時檢附前項資

料，仍應於辦理核銷時

檢附前項要求之詳細資

料。 

專案補助

計畫 

1. 依案審查。 

2. 每一園區之年度補助經

費以600萬元為上限。 

1. 配合本會政策辦理之專

案。 

2. 申請時須依案提出細部

實施計畫，併同經費預

估表由本會審查；計畫

經核定後應確實執行，

如有變更計畫之必要，

應由本會重新審查核

定。 

3. 核銷時須檢附經費收支

明細表、相關支出證明

單據提供審查。 

雜支 

1. 依案審查。 

2. 每一場活動（講座/會

議/論壇）以1萬元為上

限。 

實施本計畫所需之雜項費

用。 

 


